
梁财字〔2020〕25 号

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国家税务总局梁河县税务局转发关于
《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相关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将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印发〈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20〕1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印发〈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20〕10号）
2.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〈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0〕1号）


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梁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国家税务总局梁河县税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17日






